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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拆除改造检测报告办理单位

按照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自2008年底启动，经过近三年的实
践，我国的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为真实反映整改效果，推动国家在十二五期间更好地
解决中国农村住房问题，我们一行13人对730户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此次被调研的农村房屋中砖木结
构占17.7%、砖混结构占64.7%，木结构、生土结构、石结构及其它占17.6%，因此房屋仍以砖墙承重结构
为主。同时调研结果表明，农村危险房屋（即C、D级房屋）占到了房屋总数的7%。这些危房多为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当地工匠所建，结构形式以木结构和生土结构为主。此外，房屋中2000年以后的新建住
房占到了总数的8%，且无危房出现。从这些信息看，危房与建造年限和结构形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下
文将针对不同房屋结构形式进行分析，并对房屋修缮加固和重建提出建议，希望能为危房改造工作贡献
绵薄之力。 1 砖木结构房屋 砖木结构是指以砖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体作为主要竖向承重构件、楼（屋）
盖采用木构件的房屋结构。[1]砖木结构的常见破坏形式为墙体出现局部裂缝、纵横墙体交接处出现明显
松动或有脱闪迹象、主梁挠度过大、墙梁搭接处出现通缝、楼盖开裂等情况。（如图一所示）造成这些
破坏形式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1 砌筑材料的强度等级不符合要求。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抗震技
术导则》的规定：“所有承重墙体采用的砖、砌体，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U7.5；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M2.5。”而通过调查得知，当时建筑材料并未进行强度审核，大多为就地取材，建材质量难以
保证。 1.2 木屋架与砌体墙之间的整体性较差。这是造成楼盖开裂，墙、屋架搭接处出现通缝、外墙拉脱
外闪的主要原因。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屋盖与墙体之间连接很弱，甚至出现檩条直接搁置与山墙上、大梁
与墙体脱开的情况。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建议首先要保证木屋架与构造柱、砌体墙的搭接。其次好
要保证木屋架自身的几何不变性。上、下弦及腹杆应齐全，不应采用无下弦杆的人字形或拱形屋架。 1.3 
房屋未设置圈梁和构造柱，或者其设置不符合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规定：圈梁及
砂浆配筋带应水平交圈、闭合设置，遇有门窗洞口时应上下搭接。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危房中的
圈梁常在房屋纵向设置，横墙处断开。这种不闭合的梁对房屋的整体性帮助很小，反倒是增加了房屋的
自重，应引起施工人员的重视。 1.4 砌体墙的砌筑方法不符合规范，纵横墙交接处的连接构造薄弱，造成
墙体出现局部裂缝。应对此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在房屋四角及纵横墙交接处沿一定高度设置水平拉结筋
，同时保证马牙槎的槎口宽度。 1.5 承重窗间墙最小宽度及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不符合规
范。这会使得在地震荷载或者长期风荷载作用下，墙体发生剪切破坏，在门窗洞口上方形成斜向裂缝。
 



砖木结构房屋破坏特征 2 砖混结构房屋 砖混结构房屋是指以砖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体作为主要竖向承重
构件、楼（屋）盖采用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房屋结构。[2]这类结构的破坏形式表现为墙体出现
局部裂缝、楼盖与墙体脱开、楼盖开裂等。（见图二） 砖混结构房屋的破坏原因与砖木结构相似，此处
不再赘述。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屋盖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砖混结构房屋的强度和整体性优于砖木结构
。但是由于砖混结构楼盖的自重更大，危房中也常出现由于墙体承压能力不足造成的承压裂缝。
砖混结构房屋破坏特征 3 木结构房屋 木结构房屋是指由木柱、木框架作为主要竖向承重构件，生土墙、
砖墙和石墙作为围护墙的房屋结构。[3]木结构房屋的主要破坏形式为木柱倾斜、开裂；木框架腐朽；木
构件之间搭接长度不足等。（如图三所示）造成木屋架破坏的原因分析如下： 3.1 木材的自身质量不符合
要求。《农村危房改造抗震技术导则》规定：“木构件应选用干燥、纹理直、节疤少、无腐朽的木材，
圆木柱稍径不应小于120mm，圆木檩稍径不应小于100mm，圆木椽稍径不应小于50mm。”而在我们所见
到的木结构的危房中，大多数房屋采用的木构件尺寸偏小，且木材存在明显裂纹，质量难以保证。 3.2 维
护结构砌筑质量差，砂浆强度低，墙体厚度较薄。虽然围护结构并不承重，但是过低的强度使得房屋的
整体性大大减弱，很容易与木框架脱节。尤其是对生土围护墙，墙根一旦泡水、受潮，很容易产生碱蚀
、烂根现象，加重房屋的老化。 3.3 木结构房屋的榫眼（孔）较多、构件之间搭接不够。这种情况常造成
房屋整体性差，孔隙部分会造成房间漏雨或招致虫蛀，从而进一步降低房屋强度，缩短房屋寿命。
木结构房屋破坏特征 4 生土结构房屋 生土结构房屋是指由生土墙作为主要竖向承重构件、楼（屋）盖采
用木构件的房屋结构。[4]从调研中发现，生土结构房屋大多破旧不堪。它们的主要破坏形式为外墙倾斜
、墙体纵向脱开形成通缝、门洞处土体松动剥落、局部塌陷或者顶部渗水等。（见图四）。 造成房屋破
坏的主要原因是土坯块体自身强度不能满足规范要求、砌筑工艺粗糙。例如有些房屋采用土坯立砌的施
工做法。这种做法使得土坯竖缝中残余大量空隙，大大降低了墙体抗压、抗剪及整体性。对此，建议在
墙体竖向设置木构造柱以提高抗倒塌能力；在墙体水平加入一些植物荆条以提高抗剪、抗裂性能。  

生土结构房屋破坏特征 5 其它结构房屋 此次调查的房屋类型还有石结构、混凝土结构等。另外还有一些
不尽合理的混合型墙体承重结构形式，如砖石和茅草组合墙结构，四角砖柱石砌墙结构，砖石混合结构
等，还有的外墙采用两种材料，内侧为土坯，外侧砌砖墙。这类房屋由于材料混用，不同材料界面结合
处易开裂，房屋整体性与安全性均较差，应该禁止使用。 6 结论 通过对房屋破坏形式的总结和分析，不
难看出当前农村住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很多既有的较老的木、生土结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
雨浸虫蛀已经基本丧失了承载能力；某些砖墙承重类房屋由于当初设计不规范、施工粗放，现今已难以
满足居民的安全使用的要求。因此这类住房已经不具备修缮加固的条件，我们应着力开展这部分房屋的
重建工作。对暂时未列入重建计划
的，当地政府应对住户妥善安置，防止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对于年岁较短、出现局部
裂缝、轻微位移等破坏的住房，我们可以采取修缮加固的措施。具体可以根据上文所述的建筑破坏种类
，有针对性地对房屋破损处采取设置构造柱、砂浆配筋带、剪刀撑、增设拉结筋等加固措施，在保证房
屋整体受力、传力机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房屋的安全等级。 在新建住房问题上，建议各级政府充分发
挥职能，在规划和设计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保证住宅功能和舒适度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引导
农村适当集中建房。[5]在新建的住宅区中，我们应吸取原有危房的教训并充分考虑建筑的抗震、节能性
能，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理，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落实到位。 总之，住房乃百姓安身立命之根本，
房屋安全问题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倘若在危房改建过程中，政府能充分
发挥其职能、广大农民朋友积极响应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持，相信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将真正拥
有安全、舒适、耐久的住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必将不断推向前进，我国十二五期间解决农村住房问题
的目标也必将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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